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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評論

DNA鑑識方法的演進與身分鑑定簡介

柳國蘭（刑事警察局法醫室組長）

近十幾年來，DNA鑑識技術應用於刑事案件

是相當普遍與頻繁的，各類重大刑案包括命案、

性侵、槍擊案到最大宗的竊案都使用DNA找尋嫌

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PCR複製技術與STR多型

性基因位的發展成熟，使DNA鑑定具有高度個化

能力，而為世界各國司法體系所接受，作者將

DNA鑑識技術以PCR方法為分水嶺，劃作兩個不

同時代，同時將DNA鑑定發展之歷史演進完整的

陳述，使讀者能清楚了解DNA鑑識的起步、發展

契機與轉變，到後來的登峰造極，對於想要了

解DNA鑑定技術發展的讀者，本論文極具參考價

值。

由於DNA鑑定具有高度個化能力，世界先進

國家都設置國家級DNA資料庫，資料庫中包含

各類刑案現場證物DNA檔案，還有犯罪人DNA檔

案，可以藉由DNA型別比對而串聯連續案件，甚

至比中犯罪人DNA；英國是全世界第一個建立

DNA資料庫的國家，至今已建立445萬筆犯罪人

檔案。至於建立何種犯罪人的檔案，依據各國法

律規定不同而有差異，很多國家都建立性犯罪

與重大暴力犯罪人DNA檔案，認為此類犯罪易留

下DNA跡證，特別是性侵害案件屬隱蔽之密室犯

罪，除兩造當事人外，證據蒐集困難，且再犯率

高，利用高科技DNA鑑定搜尋嫌犯檔案，進而協

助犯罪偵查，是符合法治國家特定重大公益目的

而立法蒐集嫌犯DNA資料；現今由於社會人權意

識高漲，整個司法制度愈來愈重視被告之防禦

權，包括被告有緘默權、不自證己罪之權，人的

供述證據處處受到挑戰，使得對於物証鑑定之依

賴愈來愈強，近年來先進國家如英國、美國、加

拿大、德國、芬蘭等國家亦都修法擴大犯罪者

DNA檔案1，包括建立危害性大、再犯率高的犯罪

者DNA檔案，如竊盜犯罪者，使DNA鑑定效能更

加彰顯。

當證物與涉嫌人DNA STR比對相符後，接著

實驗室必須提供證物比對相符所代表之意義，即

呈現這個型別在台灣地區人口中重複出現之機

率，藉由其出現機率之罕見性，證明在台灣地區

人口中不足1人與其具有相同型別。另外似然比2

亦是常使用的方法，係指相同事件，在不同條件

下的機率比，分子為支持檢方論點認定被告有罪

之機率，分母為支持辯方的論點認為被告無罪之

機率，這兩個論點是互斥的，LR=Pr（E｜Hp）/Pr

（E｜Hd），Hp＋Hd=1，若證物與被告DNA相符，

此證物對於犯罪是一個有效的關連，此時似然比

分數在分子即為證物DNA來自被告之機率，因其

DNA型別相符故為1，分母即是證物DNA並非來自

被告，而是來自台灣地區隨機人之機率，LR=1/

P。而似然比可依據各類假設情形而設定條件進行

評估，實務上在DNA混合型別、親子指數、同胞

指數等都是使用似然比評估證物之證明力。

貝氏定律3是除了似然比外，再額外考量事

件發生機率（事前機率），而對於犯罪發生機率

（事前機率）須由法官評估，故其機率為：

一般而言，Y-STR資料庫檔案是不供搜尋比

對涉嫌人之用，因為Y-STR鑑定結果不具有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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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同父系血緣關係之人，若無突變發生，其

Y-STR型別均相符，另外不具血緣關係之人（無關

係的人），其Y-STR型別亦可能相同；一般實驗室

建立Y-STR資料庫最主要的原因除了刑事實驗室品

管要求外，當證物與涉嫌人Y-STR型別相符時，可

藉由所蒐集之Y-STR型別資料展現比對相符之統計

上意義，以了解這個型別在特定族群資料庫（應

使用與涉嫌人相同族群之Y-STR型別資料）中出現

次數，進而評估其鑑別力。

雖然STR對於刑事檢體的檢出率大幅提升，但

刑案現場中有許多因素會損壞證物中的DNA，如

潮溼、陽光中的紫外線、火災現場的高熱、大量

的黴菌或尿液中的細菌等，會以物理或生物性的

方法造成DNA腐敗裂解，導致證物DNA含量和品

質不佳，若使用一般Identifiler STR試劑，常常僅

複製出少數3、4組STR基因位，這些成功複製的

基因位其片段均小於250bp，鑑別力低，對於案件

無幫助，近年來推出MiniSTR4技術，這個技術對

於裂解檢體有很大的效用，現今已有商業試劑含8

組MiniSTR基因位供實驗室選用，在實務上對於嚴

重裂解或DNA微量的檢體，有相當大的助益。

從這篇論文我們了解DNA鑑定與指紋均為身

份確認的方法，然而實務上發現現場跡証僅檢出

是誰留下的DNA是不夠的，因為司法調查為釐清

犯罪事實時，也需要鑑識科學協助解釋這些斑跡

屬性（例如唾液、精液、汗液等）？從何處細胞

（例如陰部分泌物等）遺留下來的？床單上的血

跡是傷口血還是經血？有些斑跡屬性可利用化學

呈色試驗（color test）或免疫分析法研判，例如

精液可利用酸性磷酸酵素、顯微鏡檢精蟲細胞

或前列腺抗原檢測法加以確認，血液可利用化學

偵測法（Kastle-Meyer）及人血免疫色層分析法

（Immuno-chromatographic Assay）確認，但有些

斑跡卻無可信度高、鑑別力高且易於操作的鑑定

方法；由於DNA鑑定的靈敏度已大幅提升，而斑

跡屬性鑑定方法卻仍停留於化學血清技術，鑑定

結果有很大的落差，目前也有很多文獻提出以信

使核醣核酸（messenger RNA; mRNA）之表現情

形5檢測斑跡屬性，再以反轉錄—聚合酶鏈鎖反應

（reverse transcriptas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方法偵測，由於這些方法尚未成熟，應

用於刑事鑑識仍有很多疑慮。觀看近二十年DNA

鑑定技術的演進，也讓我們期待以DNA技術能解

決這些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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